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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于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特别会议开场发言全文

（只有中文） 
 

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７日（星期一） 

  以下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今日（六月二十七日）于立法会财经事

务委员会特别会议上就建议的「$6,000 计划」的开场发言全文： 

 

  较早前呈交的文件介绍了我们的建议，我不再重复，希望争取时间解答问题

及听取意见。但在此之前我想就近日的一些讨论强调两点。 

 

  为何要特别强调这两点？我们看到媒体过去一星期就计划的报道均相当详

尽、准确。不过，就其中两点市民可能有一些误解，我希望借此机会澄清。 

 

  第一，有些朋友误以为我们要老人家排队，甚至要约六百万合资格人士排队。

其实按我们设计的程序，市民无须亲自排队登记。 

 

  如市民经由银行登记，可将表格邮寄给银行，或者投进银行内的收集箱，或

者用网上银行交回表格。如市民通过邮局登记，同样可邮寄表格，或投进邮局内

的收集箱。无论市民使用哪个平台，银行也好，邮局也好，都无须排队登记。 

 

  同大家一样，我们特别关心长者如何进行登记，包括 50 万名现时领取生果

金的长者。领取生果金的长者全都拥有本地银行帐户。他们只需要邮寄表格，或

者方便时自己或者托人把表格放进银行的收集箱。如果符合资格，款项便会自动

存入他们指定的银行户口。从登记到获发款项，都无须亲自排队。 

 

  65 岁或以上的合资格长者是第一批分流登记的市民。我希望再强调，想领

取 6,000 元的长者,并不需要亲自到银行排队。其后分批登记的市民也不必到银行

排队。即使是没有银行帐户而经香港邮政登记的市民，交表格也无需排队。如果

符合资格，邮局会发信通知他们领取支票，市民可在 12 个月内领取支票。 

 

  我们担心有一些老人家未必完全明白计划细节，可能误信错误资料甚至被欺

骗。社会福利署已联络社福界主要的非政府机构，告知他们政府会在计划获立法

会批准后，向主要的非政府机构详细讲解计划的详情，邀请它们协助长者或其他

有需要的人士进行登记及领取款项。 

 

 



  我们亦会在获得立法会批准计划后，展开大型宣传工作，包括播放宣传短片

及声带，告知公众登记程序及计划的其他相关细节，以确保计划（尤其是登记程

序）有效有序地进行。我们也会为计划设立网站，并提供专责热线回答公众查询。 

 

  我们在进行宣传时，亦会特别说明市民无须亲自到银行或邮局排队登记。我

们也会通过警讯等节目，提醒长者小心，防范有骗徒以这个计划为借口，骗取他

们的资料或金钱。 

 

  第二点是为何政府不利用现有系统向某些市民（例如：领取综援的人士、公

务员等）直接发放 6,000 元。 

 

  首先我想指出，即使政府通过一些现有系统已掌握某些市民的个人资料，由

于保障个人资料私隐的考虑，我们也不能直接运用这些资料来发放款项。 

 

  根据《个人资料（私隐）条例》附表 1 所载列的《保障资料原则》，除非获

得资料当事人同意，否则个人资料只可用于在收集资料时所述明的用途或与其直

接有关的用途。 

 

  我们曾探讨是否可以通过现有系统直接发放 6,000 元给领取综援、生果金及

伤残津贴的人士，或利用现有公务员薪酬及退休金系统发放款项。不过，在检视

相关的收集个人资料声明及征询法律意见后，我们发现有关资料只可用作特定的

用途（例如：用以处理资料当事人向社署提出的各项申请、用以支付公务员薪酬

及退休金）。因此，在未获得资料当事人同意之前，有关资料不能用作「$6,000

计划」的目的。 

 

  要获得资料当事人同意，就免不了要联络他们－如不是请他们主动来登记，

也总要请他们签署同意书再交回政府处理。考虑到无法免除上述步骤，通过多个

现有渠道发放款项，未必能减省工夫，反而可能会造成混乱。因此，我们建议集

中通过银行和香港邮政这两个平台登记及发放款项。 

 

  我的简介到此为止，欢迎各位议员就计划的建议实施细节提供意见。  

完 


